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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鉴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 , 在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, 提出在我国构建
此制度的构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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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构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农民利益、提高农

民收入、促进农业生产、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

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, 对于法学研究亦具有极其重要的

理论意义。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农业灾害救助法律

制度, 但我国关于此制度在《农业法》中仅有几条原则性的规

定, 缺乏可操作性 , 需要加以补充和完善。为此, 笔者在研究

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, 提出了在

我国构建该制度的构想。

1  构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

1 .1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2007 年,《时代》杂志评出世界十

大自然灾害。其中 , 朝鲜洪水席卷了朝鲜南部, 据世界粮食

署估计, 谷类产品减产量是45 万t ; 希腊森林大火导致近70

人丧生, 整整烧掉了近40 .5 万hm2 森林; 据民政部报告,2007

年中国气候异常, 降雨严重不均 , 极端天气事件频繁 , 多灾并

发, 点多面广, 部分地区重复、连年受灾, 局部地区雨情、汛

情、旱情、灾情超历史记录。2008 年南方雪灾和四川省汶川

县发生的8 .0 级强烈地震又使我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

和财产损失。单靠政府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等传统救济方

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, 而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在抵御重

大损失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。因此, 探索和制定适合我国国

情的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为现实所必需。

1 .2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

源、生存之本, 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 , 只有拥有了充足的粮

食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谋求自身的繁荣和强大。

另外, 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, 是国家建

设资金积累和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, 为第二、三产业的发展

提供了广阔的市场。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, 农业发展速

度快,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; 反之, 农业生产出现倒

退, 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。由于

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 , 国民经济必然会受到不同

程度的影响, 尤其是以经营农业为生的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

减少, 甚至绝收。如果不给予救助 , 会大大打击其经营农业

的积极性, 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1 .3  我国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缺失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

地区对农业灾害救助都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, 如美国、西

班牙、台湾地区等。目前 , 虽然我国大陆也有一些自然灾害

发生后对农民进行救助的政策, 如国务院发布的5 件自然灾

害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(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

案,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, 国家地震应急预案, 国家突发地

质灾害应急预案, 国家处置重、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) , 但

对农业灾害救助的规定少之又少, 如“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

急预案”中仅有2 条涉及到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农民的救助。

2008 年汶川地震后, 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向四川地震灾区应急

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, 就是根据国家应急预

案作出的重大决策, 但这只是对农民生活上的救助, 对于灾

后恢复农业生产还远远不够。另外, 很多国家规定了农作物

保险制度, 我国虽然也有规定, 但仅限于雹灾和风灾的保险 ,

对洪涝、干旱灾害, 雪、沙尘暴等气象灾害, 火山、地震灾害 ,

山体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, 风暴潮、海啸等海洋灾

害则没有涉及。

2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

2 .1 农业保险

2 .1.1 美国。美国农业部提供了数个经永久授权的计划 ,

帮助农民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经济。其中, 农业保险是美国农

业灾害救助的主要方式之一。美国农业保险具有以下显著

特点: 一是美国农业保险历史悠久, 至今已有近70 年的历

史。二是美国农业保险实行“双轨制”的经营模式 , 即联邦政

府( 由美国农业部的风险管理局负责) 制定法规, 提供政策支

持; 私营保险公司负责具体业务经营。三是美国农业保险

实行自愿保险和利益诱导相结合。但《1994 年农作物保险改

革法》规定 , 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

他福利计划 , 如农户贷款计划、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

的支持等[ 1] 。四是美国农业保险覆盖面广和险种多, 其已覆

盖100 多个农作物品种。联邦政府提供保险费补贴以及支

持这些保险政策的再保险。1980 年通过的《联邦作物保险

法》规定, 美国农业部为所有保险物提供30 % 的保险费补贴 ,

向提供作物保险销售和服务的私人公司支付一定费用。另

外, 根据特别灾害援助法 , 如果受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 ,

所有遭灾的农场主都可以得到应急灾害援助[ 2] 。

2 .1.2 西班牙。西班牙农业保险比较成熟 , 不仅险种齐全 ,

而且管理机制完善, 政府支持有力, 保险公司发展健康, 为农

业创新体系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。西班牙农业保险具

有明显的特点: 一是重视农业保险立法 , 以法律约束政府行

为, 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。二是政府大力支持。三是农

业保险带有准强制性的特征, 对不参加保险的农户, 政府不

给予救灾方面的援助。四是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多样。目前 ,

粮食作物 ( 小麦、玉米等) 、加工用农产品 ( 棉花、甜菜、烟叶

等) 、园艺产品以及畜、禽和水产品等基本上都开设了险种。

近年来, 西班牙不断拓展农业保险领域 , 又开展了森林火灾

保险、动物防疫保险和土地价格保险等。农民可以个人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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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, 也可以联合起来集体投保, 目前以集体投保为主。政府

对农业保险采取补贴政策, 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 : 一是在补

贴标准上 , 对不同的投保主体实行不同的保费补助标准。如

对全职农民的补贴标准比兼业农民高出5 % ～14 % ; 对集体

投保的农民补贴标准比个人投保高 5 % 等。同时, 对不同农

作物的保费实行不同的补贴标准 , 稀有珍贵作物的补贴标准

比一般农作物高20 % 。二是对不同的投保标准实行不同的

保险费率。三是政府通过调整保费补贴和保险费率的标准

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[ 3] 。

2 .2 无保险援助计划( NAP)

2 .2.1 美国。NAP 用于那些农作物保险项目未涉及的农作

物, 以便对那些种植暂时还无法获得农业保险农作物的农户

提供帮助。其特点与以前的特大灾害性援助计划相似 : ①凡

合格农户种植的无保险农作物的年均产量低于当地常年产

量的65 % 时就可获得不足部分的补偿。②如果整个地区年

均产量低于常年的65 % 的话, 那么就农户个体来说该年均产

量只有在低于常年的50 % 时才可获得援助性补偿。③补偿

多少是根据每家农户的具体受灾情况而定, 补偿金额也是按

该作物市场价的60 % 计算。④农户必须及时向美国农业部

当地办事处( USDA) 报告种植面积和生产历史。⑤当地区性

产量低于常年的65 % 时, 农户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, 看自己

的产量是否会低于50 % , 以便尽早向USDA 提出申请等候评

估。⑥受无保险援助计划保护的农作物主要是一些经济作

物, 包括蘑菇、芹菜、芦笋、胡萝卜、莴笋、甘薯、花椰菜、甜樱

桃、草莓、西瓜、饲料草、薄荷、菠萝、南瓜等。

2 .2.2 台湾。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, 是指农民因受台风、豪

雨、地震或寒流所造成的灾害, 台湾地区给予纾困贷款及现

金的救助。纾困贷款即应急救灾贷款, 现金救助即无保险援

助计划。1991 年, 台湾地区专门制定了《农业天然灾害救助

办法》, 以辅助受天然灾害的农民复耕、复建, 并纾减其损失。

《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》具体规定了灾害发生之后农民申

贷及现金救助的条件和程序。

2 .3 应急贷款计划

2 .3.1 美国。应急贷款作为灾害广泛援助一揽子计划的一

部分, 其在各种情况下为农场主提供贷款, 而且降低了还款

利率。为了得到贷款资助, 发生损害的县必须由农业部长或

秘书指定为灾区, 与指定灾区邻近的县也可得到贷款资助。

2 .3 .2 台湾。2005 年2 月24 日台湾当局对《农业天然灾害

救助办法》进行了修正, 其第16 条规定:“直辖市或县( 市) 辖

区内天然灾害农业损失金额达下列标准者, 由中央主管机关

公告办理低利贷款。第一级: 新台币九千万元以上 ; 第二级 :

新台币五千万元以上; 第三级: 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; 第四

级: 新台币七百万元以上。天然灾害农业损失金额未达前项

标准者, 经直辖市或县( 市) 主管机关认为对农民产生严重影

响者, 须于天然灾害发生后14 日内由直辖市或县( 市) 主管

机关备妥计算资料 , 报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办理低利贷款。”

3  我国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构建

3 .1  构建新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现代各国分散农

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类风险、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水平的

有效制度, 也是国家弥补农业生产弱质性的重要干预手段 ,

它源自基于农业保险产品的非商品性或准公共物品的特性

所导致的市场机制在农业保险领域的失灵, 而这又决定了农

业保险在制度安排上的政策性。

我国《农业法》仅以一条( 第46 条) 的内容规定了国家扶

持农业保险的原则, 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,

对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需求不相适应[ 4] 。鉴于此, 笔者建议在

《农业法》中专列“农业保险”一章, 对相关制度进行基本的规

范设计, 主要包括: ①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

织。②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, 通过减免营业税、所得

税等优惠办法, 扶持其发展。③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 , 进

一步明确保险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, 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

行政、民事和刑事责任, 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保障[ 5] 。

3 .2  制定现金援助制度  现金援助是指农业受到自然灾害

破坏后 , 国家有关机关对农民受灾情况进行核实并直接以支

付现金的形式对其进行救济的制度。现金援助也是分散农

业经营风险、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的有效手段。我国《农业法》

仅以一条( 第47 条) 的内容规定了国家进行现金援助的原

则, 即: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, 提高农业防御自然灾

害的能力, 做好防灾、抗灾和救灾工作, 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,

组织生产自救, 开展社会互助互济; 对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

灾民给予救济和扶持。”但这只是一条原则性规定, 可操作性

不强, 需要加以完善。

故笔者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: ①现金援助的条

件, 可从受援助的主体和受援助的对象2 个方面进行界定。

受援助的主体即受灾的农民, 受援助的对象即受灾的农作

物,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受灾的农民和农作物都可以得到现金

援助, 国家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现金援助的条件和范围。②

主管现金发放的机关应是农业行政部门, 即国务院的农业部

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农业局。③现金发放的程序, 先由农业行

政部门对农民受灾程度进行核定并在受灾地区发布公告, 通

知农民向农业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, 最后由农业行政部门将现

金发放给受灾农民。

3 .3 构建应急贷款制度  应急贷款是指自然灾害发生后 ,

国家规定相关的金融机构必须给予农民低息贷款的制度。

应急贷款制度对于受灾农民及时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具有

特别重要的意义。我国《农业法》对应急贷款制度未有规定 ,

笔者建议修改《农业法》作出如下规定: ①应急贷款的借方应

是受灾的农民, 其他任何人无权享受此优惠。②应急贷款的

贷方应是农业银行, 其他银行无权办理此业务 , 因为农业银

行承担着支持农村经济、服务农业发展的职能。③贷款的数

额和时间由双方协商 , 但贷款利息必须低于其他所有的贷款

利率, 这是由应急贷款制度的目的决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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